上海戏剧学院

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申报

及2014学年招生计划表

  指导教师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本人所在系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研 究 方 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报 类 别   □ 博士生导师

              □ MA硕士生导师

              □ MFA硕士生导师

（可多选）

填表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填   表   说   明

一、填写的内容必须实事求是，字迹要端正、清楚，也可用计算机打印，但不要改变表的格式。

二、本表一般应由指导教师本人填写。委托代填的，应征得本人同意，填写的内容须经本人认可。

三、“表一”中“主要经历”栏中的“任职”，是指当时本人担任的专业技术职务（职称）。

四、“表一”有关内容，应选择在国内、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和通过省、部级以上鉴定及获奖的项目填写，不必全部罗列。本人与其他人联名发表的成果，须在“备注”栏中将成果公布时的署名按原次序填写。

五、“表四”协助他人指导研究生的人员，不包括担任研究生公共必修课的教学人员。

六、除已注明的栏目外，一律不得另加附页。

七、本申请书请相关填表人如实填写，否则一切后果由相关填表人负责。

八、申报MFA研究生导师的需另外填写申报MFA导师附表。

九、本表复制（复印）时，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，纸张限用A4规格，装订要整齐。

表一
	姓   名
	
	性 别
	
	出 生

年 月
	

	专业技术职务
	
	定 职

时 间
	

	最后学历、学位（包括毕业时间、学校）
	

	从事专业方向
	

	招生专业方向

（打钩选择）
	MA    □艺术学理论    □戏剧与影视学   □设计学   □音乐与舞蹈

	
	MFA   □戏剧   □戏曲   □广播电视   □舞蹈   □美术   □艺术设计

	
	博士   □艺术学理论    □戏剧与影视学

	参加何学术团体任何职
	

	200909-201306年从事科研工作的主要成果

（包括论文、著作、作品等）

	年   月
	名    称
	成果鉴定与采用部门

或发表刊物与出版单位
	获奖情况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本页栏目内容填写不下的，可另加附页。

表二：

	200909-201306年主要创作成果

	年   月
	作品名称
	创作单位
	个人职能
	获奖情况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本页栏目内容填写不下的，可另加附页。

表三：

	目前进行的科学研究与创作项目

	项目名称与编号
	属何种项目（国家、部委、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重点或其他）
	本人承担任务
	科研经费（万元）
	起止日期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注：本页栏目内容填写不下的，可另加附页。

表四：
	200909-201306年本人指导或协助他人指导研究生的人员情况

	姓名
	入学及毕业时间
	担任工作（独立指导、教学、论文指导、创作实践等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表五：
	本人开设面向全院研究生课程情况

	已开设课程名称
	开课时间
	课程性质及授课人数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拟开设课程名称（不少于二门，另附课程大纲和教学进度表）
	拟开课时间
	课程性质

	
	
	

	
	
	

	
	
	


表六：

	本人现有研究生人数及申请招收下学年研究生计划

	现有研究生类别与人数
	2014年申请招收计划数
	拟资助研究生经费

	博士生
	
	
	

	学术型硕士生
MA
	
	
	

	专业学位硕士生
MFA
	
	
	


备注：申请招收MFA请附所在院系批准的创作计划（生均一份）；具体表格见附表
	院、系、所审核意见：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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